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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13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13日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

月13日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156号软件新城研发基地二期C3栋楼13层星辰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小武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4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1,512,6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数量后，下同）的27.913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9,073,7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954%；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4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38,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7%。

2.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4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11,885,6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2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446,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5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44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38,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7%。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85,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1%；反对413,5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5%；弃权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58,4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052%；反对413,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95%；弃权13,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31,084,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6%；反对412,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57,7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993%；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15,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31,080,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3%；反对414,8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5%；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53,4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632%；反对414,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05%；弃权17,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03发行及上市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131,08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0%；反对412,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58,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035%；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1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04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31,060,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65%；反对412,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3,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91%；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3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05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131,079,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03%；反对412,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2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52,1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522%；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2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06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31,061,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67%；反对413,6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5%；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4,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016%；反对413,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04%；弃权37,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07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31,062,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5%；反对412,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5,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00%；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38,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08发售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31,062,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7%；反对412,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5,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26%；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37,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09发行上市方案审批

表决结果：同意131,062,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7%；反对412,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5,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26%；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37,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57,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37%；反对412,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0,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680%；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4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59,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7%；反对416,4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7%；弃权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2,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07%；反对416,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39%；弃权36,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59,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7%；反对412,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2,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07%；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40,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7%。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事

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59,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5%；反对412,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2,6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82%；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40,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58,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5%；反对413,5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5%；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1,3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72%；反对413,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95%；弃权40,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8.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56,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28%；反对412,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29,1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587%；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44,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7%。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8.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

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56,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31%；反对412,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4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29,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621%；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4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8.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58,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4%；反对412,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1,1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55%；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4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9%。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9、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按照H股上市公司要求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9.01审议通过《关于按照H股上市公司要求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62,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5%；反对412,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5,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00%；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38,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4%。

9.02审议通过《关于按照H股上市公司要求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62,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5%；反对412,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5,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00%；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38,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4%。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选举孟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54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51%。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0,919,1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684%。

10.02选举刘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539,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02%。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0,91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138%。

11、审议通过《关于划分董事角色及职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63,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6%；反对409,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2%；弃权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6,7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26%；反对409,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33%；弃权3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0%。

12、审议通过《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1,063,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6%；反对409,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2%；弃权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同意11,436,7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26%；反对409,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33%；弃权3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旨印女士、何湾女士列席和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6-008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6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满足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调整优化

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公司先后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

5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

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品种包

括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及超短期融资券。其中：中期票据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短期融资券及超短期融

资券合计不超过10亿元，最终发行规模以实际注册金额为准。

2025年12月1日， 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中期票据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

MTN1155号]及超短期融资券《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SCP360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

公司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5亿元，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超

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0亿元，由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自

《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北方稀土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获准注册的公告》。

2026年3月12日，公司成功发行了202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债券名称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

券

债券简称 26北方稀土SCP001

债券代码 012680627 期限 60日

起息日 2026年3月13日 兑付日 2026年5月12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1.50%

发行价

（百元面值）

100

簿记管理人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一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

网站（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6-005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方稀土）董事会于2026年3月13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4人，实际出席董事14人。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通过《关于公司与中核资源发展有限公司等成立合资公司并参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公司与宁波复能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建设稀土金属合金生

产线项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于本次董事会前召开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本议案并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关于公司与宁波铄腾新材料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建设含铈钕铁硼磁性材料项目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于本次董事会前召开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本议案并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6一006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与宁波复能稀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建设稀土

金属合金生产线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及投资金额：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出资11,220万元人民币与宁波复能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方复能新材料 （内蒙

古）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新公司），并以新公司为主体建设年产

10000吨稀土金属合金生产线项目。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投资主要在新公司盈利能力方面存在一定风险，针对潜在风险因素制定了应

对措施，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投资成立新公司尚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加快推进“两个稀土基地”建设，拓展公司稀土金属产品品种结构，增强公司原料端优势，打造行

业领先的智能化稀土金属生产线标杆，提升公司稀土金属市场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出资11,220万元人民币与宁波复能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复能）合资成立北方复能

新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新公司），并以新公司为主体

建设年产10000吨稀土金属合金生产线项目。 公司为新公司控股股东，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于2026年3月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宁波复能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建设稀土金属合金生产

线项目的议案》。 本次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不属于关联

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成立新公司尚需通过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复能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08476893X2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1日

法定代表人：邹宁

注册资本：12,498.5508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六路412号

经营范围：稀土金属材料、稀土合金材料、磁性材料、新材料制造、销售及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主要股东：邹宁持有其48.7744%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宁波复能非失信被执行人。主要从事稀土金属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线覆盖稀土镨钕金属、镝铁

合金、金属铽、金属铈、金属镧等，在中重稀土金属领域市场份额位居全国前三。

宁波复能为公司产品销售客户， 其全资子公司宁波展杰磁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内

蒙古北方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11.71%的股权，除此之外其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新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北方复能新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二）注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

（三）营业期限：20年

（四）股权比例及出资方式：

出资方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北方稀土 11,220 现金 51.00

宁波复能 10,780 现金 49.00

合计 22,000 / 100.00

（五）经营范围：稀有稀土金属冶炼，新材料技术研发，稀土功能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

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及销售，检验检测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法人治理结构

新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新公司的权力机构。

新公司设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推荐3名，宁波复能推荐2名；设董事长1人，由公司推荐

的董事担任，董事长为新公司法定代表人。

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由新公司董事会聘任，其中总经理，由董

事会在双方股东范围内选聘；公司有权推荐1名负责生产、经营、设备方面的副总经理，其他副总经理按

市场化原则选聘；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推荐。

新公司不设监事会和监事。

四、建设项目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

北方稀土与宁波复能合资建设年产10000吨稀土金属合金生产线项目

（二）建设主体

北方复能新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筹）

（三）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区域位于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电机产业园区内

（四）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稀土金属合金生产线及其配套的辅助生产设施。建设内容包括建筑物及设备、公用辅助

工程、场区道路、绿化等。

（五）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期一年。

（六）投资规模

本项目工程总投资28,975.47万元。 资金来源为新公司自有资金及贷款等。

（七）经济效益预测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20年经营期测算，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约136,568.90万元，年

均净利润约2,468.63万元。 预计本次投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约8.18%，全部投资回收期12.52年（含建

设期）。

五、投资必要性

（一）公司产业链延伸发展战略需要

公司“十五五”提出打造全球品种结构最全的稀土金属基地的发展战略。公司现有金属产业主要以

金属镨钕、金属镧铈为主，中重稀土金属产业尚未规模化生产与市场化推广。 本项目通过重点发展金属

铈、铈镨钕合金、镝铁合金、钬铁合金等产品，覆盖高纯度基础合金与含镝、铽等功能化合金，可有效补全

公司金属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多元化水平，打造品种结构全、技术优的稀土金属头部企业。

（二）助力包头市“两个稀土基地”建设需要

包头市“两个稀土基地” 建设方案提出将“金属一磁体一稀土永磁电机” 作为核心产业链重点培

育。 区域内集聚了金力永磁、厦门钨业等多家全国磁材头部企业，形成稀土原料一稀土金属一稀土新材

料及应用一资源循环利用等完整产业体系。 宁波复能在中重稀土金属领域市场、客户优势突出，与包头

市现有金属企业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在包头市稀土产业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有助于优化区域产品结

构，推动稀土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

六、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进一步提升稀土金属产品供给能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延链补链强链、加快推

动“两个稀土基地”建设，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双方通过优势互补、全面协同，发挥竞争优

势形成竞争合力，共同开拓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和具备盈利能力的产品，将新公司打造为具备稀

土金属生产的智能化先进企业， 有利于保障中下游稀土新材料和应用产业高质量原料供给和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提升公司产业链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行业话语权和影响力，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投资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构成重大影响，整体风险可控。 新公司由公司控

股，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七、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投资主要在新公司盈利能力方面存在一定风险，针对潜在风险因素制定了应对措施，风险总体

可控。

市场竞争风险。 新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磁材制造商， 若核心客户因自身经营问题或转向其他供应

商，可能对新公司盈利能力造成影响。

应对措施：长协锁定客户，充分发挥双方股东既有市场渠道，在新公司成立初期提供部分核心客户

与之签订框架协议，从而保证客户渠道稳定。拓展下游市场，与其他下游磁材头部企业深入合作，提高抗

风险能力。新公司市场营销管理充分结合原材料价格波动制定快速响应的调价机制、设置灵活的产能调

整流程，依法设立充分的授权机制由经营管理层快速决策。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6一007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与宁波铄腾新材料有限

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建设含铈钕铁硼

磁性材料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及投资金额：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出资11,560万元人民币与宁波铄腾新材料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方铄腾磁业（内蒙古）有限公司

（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新公司），并以新公司为主体建设年产10000吨含铈钕铁

硼磁性材料项目。

●相关风险提示：本项目主要在新公司盈利能力方面存在一定风险，针对潜在风险因素制定了应对

措施，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投资成立新公司尚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在稀土永磁材料产业形成高中低端完整的产业布局，加速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向

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1,560万元人民币与宁波铄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铄腾）合资成立北方铄腾磁业（内蒙古）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新

公司），并以新公司为主体建设年产10000吨含铈钕铁硼磁性材料项目。 新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

公司于2026年3月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宁波铄腾新材料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建设含铈钕铁硼磁性材料项目的

议案》。本次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不属于关联交易和《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成立新公司尚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铄腾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084777190A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30日

法定代表人：邹宁

注册资本：3,978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新兴产业集群区宗汉街道新兴一路8号

经营范围：稀土金属材料、稀土合金材料、磁性材料、新材料制造、批发及研发；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主要股东：宁波复能磁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宁波铄腾非失信被执行人，主要从事铈磁体研发、生产及销售。 宁波铄腾是国内铈磁体产业的头部

企业。宁波铄腾为公司产品销售客户，除此之外其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它关系。

三、新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北方铄腾磁业（内蒙古）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二）注册资本：34,000万元人民币

（三）营业期限：20年

（四）股权比例及出资方式：

出资方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北方稀土 11,560 现金 34.00

宁波铄腾 22,440 现金 66.00

合计 34,000 / 100.00

（五）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磁性材料生产；磁性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高性

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机械电气

设备制造；金属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六）法人治理结构

新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新公司的权力机构。

新公司设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推荐2名，宁波铄腾推荐3名，董事会中设审计委员会，行

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设董事长1名，由宁波铄腾推荐并经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新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由新公司董事会聘任，其中总经理人选由

宁波铄腾推荐；公司有权推荐1名负责生产、经营或设备管理方面的副总经理，其他副总经理按市场化原

则选聘；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推荐。

新公司不设监事会和监事。

四、建设项目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

北方稀土与宁波铄腾合资建设年产10000吨含铈钕铁硼磁性材料项目

（二）建设主体

北方铄腾磁业（内蒙古）有限公司（筹）

（三）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区域位于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电机产业园区内

（四）建设内容

本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主要建设内容为年产5000吨含铈钕铁硼磁性材料生产线及配套公

辅设备设施，并为二期提供配套厂房及公辅设施；二期主要建设内容为年产5000吨含铈钕铁硼磁性材

料生产线，部分配套二期工艺生产线的公辅设备设施以及配套的土建基础。

（五）建设工期

本项目一期建设工期计划20个月，二期建设工期计划20个月。

（六）投资规模

本工程总投资59,471.51万元，其中项目一期总投资44,018.96万元，项目二期总投资15,452.55万

元。 资金来源为新公司自有资金及贷款等。

（七）经济效益预测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20年经营期测算，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约149,240万元，年均净利

润约7,332.94万元。 预计本次投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约11.63%，全部投资回收期约9.99年（含建设期）。

五、本次投资必要性

（一）符合公司产业链延伸发展战略

公司“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烧结钕铁硼、粘接钕铁硼、钐钴永磁三条产业链的发展战略。在磁体产

业发展路径选择上，含铈钕铁硼凭借成本优势和性能突破，打破了传统稀土永磁产业对镨钕等紧缺元素

的依赖，让高丰度铈元素得到高效利用，未来在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尽管面临技术和

市场挑战，但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整合，含铈钕铁硼有望在全球永磁材料市场中占据更重要的

地位。公司抓住有利时机，差异化布局含铈钕铁硼产业，既符合行业发展趋势，也符合公司差异化布局钕

铁硼磁体产业的发展战略。

（二）助力包头市“两个稀土基地”建设的关键举措

包头市“两个稀土基地”建设方案提出将“金属一磁体一稀土永磁电机”作为核心产业链重点培育。

区域内集聚了金力永磁、厦门钨业等多家国内磁材头部企业，形成原料供应、磁材生产加工、资源循环利

用等完整产业体系。 宁波铄腾作为国内铈磁体产业的头部企业，技术、市场、客户优势突出，与包头市现有

磁材企业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在包头市稀土永磁产业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有助于提升规模优势和技

术优势，推动稀土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同时吸引下游配套企业落户，增强包头市稀土产业发展韧性。

（三）布局铈磁体产业符合稀土产业发展趋势

从产业发展趋势看，随着磁能积、耐温性等技术瓶颈的攻克，铈磁体已从电动工具、小型电机等领域

向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工业节能电机等高附加值场景延伸，利用高丰度、低成本的金属铈替代金属镨

钕已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成为未来市场增长主力；从政策层面看，《稀土管理条例》《关于推动

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明确鼓励高丰度稀土资源的综合利用，发展铈磁体符合国家产业

发展方向；铈磁体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未来将成为我国巩固全球稀土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公司

前瞻性谋划布局铈磁体产业，提前进入铈磁体赛道，积蓄人才、市场和技术优势，不仅是公司产业链创新

延伸的里程碑，更是践行国家战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市场差异化竞争的战略支点。

六、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布局含铈钕铁硼领域，聚焦“两个稀土基地”建设，通过延链补链强链，持续提升稀

土新材料研发与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公司巩固产业优势，拓展高端应用领域，构建从磁性材料

到应用场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布局发展低成本、高性能、高稳定性的铈磁体系列产品研发与合作，扩大

铈元素在稀土永磁中的占比，以高性价比优势，推动稀土永磁的广泛使用，并带动稀土资源的高效和平

衡利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有利于提升公司产业链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行业话

语权和影响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投资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构成重大影响，整体风险可控。

七、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投资主要在新公司盈利能力方面存在一定风险，针对潜在风险因素制定了应对措施，风险总体

可控。

（一）市场开发与营销风险应对策略

项目建成后，新公司生产的含铈钕铁硼磁性材料市场认可度有待提高，存在市场开发与营销风险。

应对措施：搭建专业的市场监测团队，结合政策发布平台、行业资讯网站及大宗商品交易数据，实时

追踪稀土行业政策变动、市场供需情况及竞品价格走势。加大研发投入，聚焦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

高精尖领域对高性能含铈钕铁硼磁性材料的需求，开发定制化、差异化产品。优化生产流程，通过技术改

造和设备升级，提高原材料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

（二）利润分配不到位风险

新公司在利润分配过程中，可能存在未按新公司章程、合资合作协议规定进行利润分配，违反新公

司章程、合资合作协议约定，造成股东可能无法按约定比例获得分红，导致股东投资收益受损。若恶意拖

延或截留利润，还可能引发股东间的信任危机，破坏合作基础。

应对措施：在新公司章程、合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利润分配原则、比例、时限及违约条件，从制度

上避免利润分配不到位。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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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59号中坤大厦701-707室，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6,002,3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6,002,3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362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36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箭华先生主持召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公司聘请了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梁文盛律师、梁睿律师对本次股东会

进行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及《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所有董事均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黄凯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副总经理崔丽野、财务总监沈立华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5,474,757 99.5023 481,718 0.4544 45,849 0.0433

特别表决权股份 105,474,757 99.5023 481,718 0.4544 45,849 0.043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

案

4,398,215 85.2897 481,718 9.7795 45,849 0.93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全部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1，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本次股东会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文盛律师、梁睿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4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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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其中银行回

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2,7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提供的

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及公司自有资金，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本次回购交易总额的90%。

● 回购股份用途：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10元/股（含），该回购价格区间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

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即2026年3月13日至

2027年3月12日）。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经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在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如未来6个月（不含回购期间）有相关减持股份计

划，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

施的风险；

2、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若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

需公司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的风险。

3、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

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

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

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

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6年2月1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孙箭华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股

份。 提议公司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提供的专项贷款及公司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二）2026年2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九次

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2026年2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及《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2/26，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孙箭华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6/2/24，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孙箭华先生提议

预计回购金额 1,500万元~3,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其他：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回购价格上限 35.1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428,000股~854,000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并取整）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1024%~0.2043%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8133806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

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 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予以转让；若本次回购的股份未

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公司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

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6年3月13日至2027年3月12日）。 回

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

施并及时披露。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

届满；

（2）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下限，则回购期限可自公司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

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回购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期间的相关规定有所变化，则按照最

新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1、回购股份用途：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股份回购实施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予以转让； 若本次回购的股份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公司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

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2、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其中银行回购专

项贷款金额不超过2,700万元（含）。

3、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以公司目前总股本41,795.20万股为基础， 按回购股份金额下限1,500万元，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35.1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28,000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并取整），约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1024%。 按回购股份金额上限3,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35.10元/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854,000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并取整），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2043%。

4、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

购情况为准。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1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确定。 如公司

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

公司已取得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出具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同意为公司

回购股份提供专项贷款支持，专项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700万元（含），期限为3年。 具体贷款

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0 0 428,000 0.1024 854,000 0.2043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417,952,000 100.00 417,524,000 99.8976 417,098,000 99.7957

股份总数 417,952,000 100.00 417,952,000 100.00 417,952,000 100.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

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1、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1,338,809,666.3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900,750,469.58元，流动资产483,972,047.89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3,000万元测算，分别占

上述财务数据的2.24%、3.33%、6.20%。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

项贷款资金，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具有一定弹性，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本

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足够的能力支付本次股份

回购价款。

2、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0.40%，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事、高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

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公司发函确认，康小然先生、崔丽野先生、沈立华女士、陈琳女士、黄凯先生等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因参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2026年1月16日完成第三个归属期第二次股份登记，

归属股份数量合计160.64万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0.384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02）。 上述行为系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正常实施进程，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单独或者与

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除上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归属及上市流通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不存在单独或

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已经披露的需要在回购期间进行的增减持计划， 若未来上述主体拟实施

股票增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问询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出了问询函，问询未来6个月

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得到回复如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孙箭华先生及一致行动

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6个月内暂不存在减持计划。 如后续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2月10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孙箭华先生《关于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总经理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函》， 孙箭华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

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

下， 提议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 并将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

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

持计划

2026年2月1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孙箭华先生向公司董事会发来《赛诺医疗科学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

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

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孙箭华先生向董事会提议公司董事会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并将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

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

致行动人暂无已经披露的需要在回购期间进行的增减持计划，若未来上述主体拟实施股票增减持计划，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日后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被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次回

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发生公司注销

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十六）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办理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在公司回

购股份金额达到下限时，决定是否终止本次回购；

3、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

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项事宜；

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制作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

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公

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若涉及）；

5、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

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需的事宜。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

施的风险；

2、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若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

需公司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的风险。

3、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

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

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

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

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4日


